
使用财政部统一监制的专用收费票据。港口建设费专用收

费票据管理办法由财政部商交通部另行制定。

第十条  港口建设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应接受国家财

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凡未经国务院批准，将港口建设费

挪作他用的，一律按违反财经纪律论处。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此前下

发的有关港口建设费管理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一律执行

本办法的规定。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财政部文件 财工字[1996]446 号）

法规选登

邮电附加费
征收使用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邮电附加费是指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开

征的，专项用于邮电通信建设的政府性基金。
第二条  邮电附加费由邮电通信企业向用户收取邮电

业务资费时一并收取，邮电通信企业应在收费单据上注明邮

电附加费的征收金额。具体征收范围、征收标准按国家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邮电附加费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专款专

用，年末结余可结转下年使用。
在 1997 年国家预算收入科目“工业交通部门基金收入

类”第 408 款“邮电附加费收入”下增设两个项级科目：第 1 项

“中央邮电附加费收入”，反映中央邮电通信企业收取的邮电

附加费；第 2项“地方邮电附加费收入”，反映地方邮电通信

企业（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以下简称省邮电

管理局）所属农村电话部分，下同）收取的邮电附加费。原款

级科目说明相应取消。
在 1997 年国家预算支出科目“工业交通部门基金支出

类”第 408款“邮电附加费支出”下增设两个项级科目：第 1项

“中央邮电附加费支出”，反映财政部拨付的邮电附加费”；第

2项“地方邮电附加费支出”，反映省级财政部门拨付的邮电

附加费。原款级科目说明相应取消。
第四条  邮电附加费在邮电通信企业业务收入中单独

核算。中央邮电通信企业收取的邮电附加费，由各省邮电管

理局按邮电部的规定及时汇交到邮电部，由邮电部填制一般

缴款书，于每月月中、月末分两次缴入中央国库；缴入中央国

库的邮电附加费由邮电部向财政部申请拨款，财政部根据邮

电附加费的入库进度及年度预算计划，在收到拨款申请 5 日

内办理拨款手续，属于基本建设用途的，由财政部按计划部

门批准的项目计划安排支出。邮电部收到财政部的拨款后，

必须在 5 日内下拨到相应的用款单位。

第五条  邮电附加费拨款作为邮电附加费使用单位的

国家资本金投入。
第六条  邮电附加费实行财政预、决算审批制度。邮电

部应于每年 12月 10 日前，按照国家规定编制邮电附加费收

支预算，报经财政部批准后实施；年度终了后 3个月内，编制

邮电附加费收支决算，报财政部审批。邮电附加费征收使用

情况的预、决算报表格式及编制办法，由财政部商邮电部另

行制定。
第七条  邮电附加费应专项用于邮电通信建设，不得用

于非生产性开支。具体使用范围是：邮电通信设备的购置；

通信管线的建造或改造投资；邮电通信生产经营房屋、场地

的购置、建造或改造投资；与邮电通信建设有关的还本付息；

经财政部门批准的其他通信建设性支出。
第八条  邮电附加费中用于列入国家基本建设规模的

建设项目的投资安排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基本建设管理的

规定和程序办理。
第九条  邮电附加费的征收、汇交、拨付、使用、结余等

情况应接受国家财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严禁各级主管部

门、各通信企业截留邮电附加费收入；严禁将邮电附加费挪

作他用。凡违反本办法的，一律按违反财经纪律论处。
第十条 由地方邮电通信企业收取的邮电附加费，应纳

入省级财政预算管理，具体办法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

政厅（局）会同本省邮电管理局参照本办法制定，并报财政

部、邮电部备案。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其他有

关邮电附加费的征收、使用、监督管理等规定与本办法不符

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财政部文件  财工字[199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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